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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一方面对财产所有权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又对财产所有权进行限制。
法律对所有权进行保护，不允许任可人侵犯他。
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保护方法和力度。
    本书对所有权的保护和限制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对我国财产所有权的保
护和限制进行有益的探讨和论文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所有权的保护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许
多人不知道知己的权利，也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受伤害的财产所有权。
对私有财产平等保护，加强个人所有权的绝对性，构建一个完善的财产所有权法律保护体系一直是我
们追求的目标。
随着法制的健全，对所有权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保护措施也日趋完善。
现行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一是公法保护。
主要从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方面来论述。
二是私法保护，即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
保护方法有多种，本书主要从私法上的限制和公法上的限制两方面来论述。
在私法上有许多的规定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相邻关系、地役权、其限的
出限制和条件的限制等。
公法上的限制，有征用、环境治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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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所有权的保护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不
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受伤害的财产所有权。
对私有财产平等保护，加强个人所有权的绝对性，构建一个完善的财产所有权法律保护体系一直是我
们追求的目标。
随着法制的健全，对所有权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保护措施也日趋完善。
现行法律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一是公法保护。
主要从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方面来论述。
二是私法保护，即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
保护方法有多种，本书主要从物权法、债权法、继承法、侵权法等方面来论述。
然而，受历史的影响及世界法学发展的影响，我国对所有权限制的内容也有很多。
本书主要从私法上的限制和公法上的限制两方面来论述。
在私法上有许多的规定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如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相邻关系、地役权、期限的
限制和条件的限制等。
公法上的限制，有征用、环境治安等方面。
　　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所有权进行限制。
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对所有权的限制越来越多，对财产所有权的过度限制，很可能制约了所
有权人的积极性，反过来对社会效率、对社会福利的增加产生不利的影响。
所以，对所有权不能过度限制。
决定所有权保护和限制程度是取决于一个社会对于效率与公平的评价。
对所有权的保护和限制必须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为前提，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只注重了效率而忽略了
公平；而传统社会主义则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追求公平。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要兼顾两者，达到平衡，以发挥财产的最大效益，尽量不要过多地对所有有留置的
效力，而不具有实行的效力。
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债权人留置财产后，债务人应当在不少于两个月的期限内履行债务。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合同中未约定的，债权人留置债务人财产后，应当确定两个月以上的期限，通知债
务人在该期限内履行债务。
期限具有债务履行宽限期的性质，债务人逾期仍不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物折价，
也可以依法拍卖、变卖留置物。
债权人违反担保法关于宽限期的规定，提前处分留置物的，应对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物的担保是以债务人或其他人的特定财产作抵偿债权的标的的，在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债权
人可以将财产作价，并从中优先受偿，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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